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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 

（2019 年 3 月 29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八次会议通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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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运资源，维护水路交通运

输秩序，保障水路交通运输安全，促进水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和国务院《国内水路运输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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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路交通运输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

本条例。 

本条例所称水路交通运输，包括航道、港口的规划、建设、

养护与保护，港口经营和水路运输经营，水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活

动。 

第三条  水路交通运输发展应当遵循统筹协调、创新驱动、绿

色发展、安全畅通、高效便民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路交通运输工作

的领导，将水路交通运输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加

强水路交通运输管理，提升航道、港口公用基础设施以及与港口

配套的集疏运基础设施的建设、养护和管理现代化水平，发挥水

路交通运输的绿色节能优势，促进水路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第五条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交通运输管理工作。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

具体负责水路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做好水

路交通运输相关工作。 



 - 4 - 

第二章  规划、建设与养护 

第六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将航道、港口、

水路运输发展和水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水路交通运输发展内容，统

筹纳入本行政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，支持和保障水路

交通运输事业发展。 

第七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贯彻长江经济带、长三角一体

化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发展战略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

及国防建设需要，满足和保障水运发展、水路交通运输安全、防

洪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等需求，依据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，

依法编制航道、港口规划。 

第八条  省航道规划包括干线航道网规划和支线航道网规划。

干线航道网规划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发展和改革、水利、

自然资源等部门编制；支线航道网规划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会同省发展和改革、水利、自然资源等部门编

制。 

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应当适度超前，并在航道规划中明确。

航道现状技术等级由设区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技术标

准组织评定，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定并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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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港口规划包括港口布局规划和港口总体规划。港口布

局规划包括沿江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和内河港口布局规划。港口总

体规划应当符合港口布局规划。 

港口所在地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港

口总体规划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备案。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港口

总体规划的编制，应当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。 

第十条  航道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是公益性基础设施，其建设、

养护坚持政府投入为主，鼓励多种方式筹集建设、养护资金。航

道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、养护资金的来源包括： 

（一）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预算资金； 

（二）国家和省明确用于航道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、养

护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； 

（三）社会资本投资； 

（四）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以及航

道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、养护的需要，在财政预算中合理安

排航道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、养护资金。按照国家和省有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20


